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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审批
办事指南（完整版）
一、受理范围
（一）申请内容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包括因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大熊猫、朱鹮、虎、豹类、象类、金丝猴类、长臂猿类、犀牛类、猩猩类、鸨类十种（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审核，及除以上十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外的国家Ⅰ级和天然麝香、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二）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
    1.申请人范围：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或个人，其中包括野生动物活体的出售方或借展、表演等利用活动中野生动物的出借方。
    2.申请条件：予以受理的情形主要包括：
（1）具有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合法的来源；
（2）具有经营利用双方共同签订的有法律效应协议或合同；
（3）符合野生动物谱系和标记、标识管理有关规定的。
（三）不予受理的法定情形
1.申请出售、购买、利用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不在审批范围的或有特殊规定的。
2.申请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种类不清（无拉丁学名）的。
3.申请材料不齐全、存在错漏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不能当场更正的。
4.不符合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的。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一）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云南省林业厅陆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管理办法》第二、四、五、六、七、八章。这些法律、法规具体内容可通过中国林业网（网址：http://www.forestry.gov.cn/）、云南省林业厅网站（http://www.ynly.gov.cn/）下载。
三、实施机关
云南省林业厅，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构。负责除以上十类之外的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受理、核发。负责出售、收购、利用除以上十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外的国家Ⅰ级和天然麝香、赛加羚羊角、穿山甲片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各州市林业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构。负责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bookmark: _Toc371002663]四、许可条件
（一）予以许可的条件：
1.符合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和行政许可程序要求，并如实、完整提供相关申请材料；
2.出售、购买、利用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具有合法的来源并能够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3.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活体或其产品的协议或合同合法有效，实施目的和方案合理、具备可行性；
4.出售、收购、利用野生动物活体的，符合野生动物谱系和标记、标识管理有关规定。
5.马戏团携带动物表演的地点具备与所携带的野生动物种类及数量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饲养设备设施。
必须满足条件1、2、3的予以许可。
（二）不予许可的情形：
申请人满足以下情形中的一条即不予批准。
1.不符合申请人及申请条件和准予批准条件的；
2.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以及不能提供所要求的申请材料或提供的申请材料无效或不符合要求的；
3.不符合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有关规定、技术标准、专家评审意见和履行国际公约、协定、协议要求的；
4.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
5.不符合相关物种特殊规定的。
五、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6、 申请材料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审批
行政许可事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介质要求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新办、依申请变更(变更仅提交与变更相关材料）
	延续

	1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原件
	1
	申请人自备
	信息填写完整，申请内容与佐证材料相一致。委托他人代理的，代理人必须同时签字盖章。
	√
	[bookmark: _Toc699][bookmark: _Toc10494] √


	2
	申请人证照
正本或副本
	复印件
	1份
	公安、工商等机关核发

	1. 申请人为公民的，提供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2.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提供申请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及法人证（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
	√

	3
	委托代理文件（仅代理申请时提交）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双方约定内容与申请相符，明确委托范围和责任，签章齐全

	√
	

	4
	从事相关活动的背景材料或年度报告（仅为当年首次申请的提交）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申请人需提交从事野生动物或其制品经营利用相关活动的背景材料或年度报告并签字或盖章。
	√
	

	5
	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合同或协议以及实施方案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1.实施方案内容包括目的、内容、时间、期限、地点、技术路线、组织方式、权益分配方式等；2.自产自用的，不需要提供合同或协议，但须提供实施方案。
	√
	

	6
	野生动物或其产品来源的有效文件或相关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1.合法购买、驯养繁殖、执法查没、特许猎捕、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或其他有效合法来源材料；2.出售、收购、利用野生动物活体的，需提供谱系档案或活体标识；3.难以辨认原型的野生动物衍生物或产品用于中药原材料（如天然麝香等）的，需提供省级以上药品检验鉴定机构出具的药材真伪或符合药用标准的材料
	√
	

	7
	野生动物活体或产品说明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出售、收购、利用的活体符合谱系管理、标识标记管理规定；出售、收购、利用产品的，应说明产品规格、数量、成分、构成等
	√
	

	8
	引进野生动物活体驯养繁殖条件说明材料
	复印件
	1
	申请人自备
	1.马戏团等单位携带、出借野生动物展览、表演的，需提供与引进野生动物种类及数量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饲养设施设备、展演地点现场图片以及详细的展演说明和安全防逃逸说明并加盖表演场所提供的单位的公章，演出地点具有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应一并提供；2.其他引进活体的，需提供驯养繁殖许可证（正副本）和标明的相关野生动物页面复印件；引进的野生动物属于外来物种的，还需提供《引进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事项》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格可在办理窗口领取或链接（http://www.ynly.gov.cn/）下载。
七、办结时限
（一）法定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二）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等特殊环节不计算在内。
八、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流程
（一）取号或预约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进行网上预约。
（二）申请
1.窗口受理
州市林业局受理地址：通过网络或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链接查询申请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地点所在州市级林业局政务服务中心地址。
省林业厅受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4号楼1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方式：可乘坐150路、241路、235路、249路公交车到达。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00—18:00。
2. 网络受理
    网址：http://ynzwfw.yn.gov.cn/“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受理时间：时间不限。
3. 信函受理
州市林业局受理地址：通过网络或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链接查询申请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市、区）级林业局政务服务中心地址。
省林业厅受理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4号楼1层政务服务中心；邮政编码：650224。
[bookmark: _GoBack]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00—18:00。
（三）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四）审核
自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需要评估论证的，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论证或现场考评。申请人应根据实施机关出具的《行政许可专家评估论证告知书》做好现场考评的相关准备。
（五）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1.办理结果
 对予以许可的决定，印制《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颁发《准予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决定文书》。对不予许可的，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行政许可决定结果将在云南省林业厅网站（网址：http://www.ynly.gov.cn/）或州市林业局门户网站公开。
省林业厅作出的审核意见，印制《云南省林业厅关于转报事项的请示》送达申请人，并同时报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转报文依申请公开。
 2.送达方式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直接到实施机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领取许可决定文书，或自接到通知后，委托快递公司寄送。
十、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十一、中介服务要求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中介服务要求。
十二、培训要求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培训要求。
十三、资质资格要求
本行政许可事项无资质资格要求。
十四、许可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云南省林业厅4号楼1层大厅。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871-65011362。
（3）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zwfw.yn.gov.cn/yns/home；实施机关咨询网址：http://www.ynly.gov.cn/。
2.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当场进行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在3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进行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站（http://zwfw.yn.gov.cn/yns）或者致电0871-65011362或州市林业局公布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省纪委驻省林业厅纪检组办公室。
电话投诉：0871-65011414。
网上投诉：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zwfw.yn.gov.cn/yns/home）。
信函投诉：省纪委驻省林业厅纪检组；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18号；邮政编码：650224。
[bookmark: _Toc371002674]（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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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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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需要补正材料
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审查（存在风险的，需要评估论证）
决定公开
不予许可
合格
通知申请人整改
不合格
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发放
《补正材料通知书》
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评估论证25个工作日不包含在内）
受理
（发放《受理通知书》）
材料符合要求



整改后仍不合格
整改合格
整改
结果
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核、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在5个工作日内获取办理结果
审查结果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